广东岭南美术大展征稿通知

为了文化强省建设、迎接亚运会召开、配合第二届岭南书画艺术节的举办，增加岭南书画艺术节的专业内涵，进一步传承岭南画派精神，弘扬岭南文化。现定于2010年9月举办“广东岭南美术大展”。有关征稿事项如下：
1、 主办单位：广东省美术家协会
             广州美术学院
            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
2、 作品要求：

反映现实生活、具有浓厚岭南特色风格及亚运题材。未参加过省一级展览的作品。形式、风格不限。
3、 展览时间：2010年9月10日—20日
4、 展览地点：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纪念馆
5、 征集作品画种：中国画。
6、 作品规格要求：作品不超过6尺全开。
7、 作品评选：由主办单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，分别评出金、银、铜、优秀奖及入选作品。
8、 金奖作品由海珠区人民政府购藏，铜奖以上作品获省美协入会资格1次，获奖作品在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纪念馆展览，并结集出版画集。入选以上赠送画集一本，除金奖外展后均退还本人。
9、 作品评选方式：初评作品均以8R照片形式参评，数量不限。作品照片背后右下角填写好作品登记卡(参评照片恕不退稿)。初评作品入选后再送原作参加终评。初评作品入选后按通知要求再送原作，初评和终评均不收参评费。

10、 收稿时间、地点：参展初评作品照片于2010年7月20—25日由作者自行送(邮寄)到广州市宝岗大道37号南北广场三楼海珠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“广东岭南美术大展”组委会。
邮编：510240     电话：34269517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：严永满   袁剑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岭南美术大展组委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三月二十日
广东岭南美术大展登记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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